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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新北市三重區新海段 1358地號等 78筆土地

(三重果菜市場周邊)都市更新地區說明書 

 

劃定機關：新北市政府 

劃定範圍與面積：本更新地區北臨三重區力行路 1 段、東臨

重陽路 3 段、西臨力行路 38 巷、南臨中

正北路(詳附圖 1)，為新海段 1358 地號等

78 筆土地(詳附圖 2)，面積 8.5802 公頃。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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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目的 

三重果菜市場係於民國 65 年間由三重市公所(改制前)與

地主協議收購土地 57.58%為果菜批發市場，其中部份售予台

灣省漁會作為漁貨批發市場，並取得地主同意先行興建批發市

場，其餘 42.42%之土地由地主投資興建南北側分貨場。俟果

菜批發市場於民國 75年建築完成後，始發現私人興建分貨場，

與當時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不符，造成地主與公所之間的

紛爭。 

其後三重市公所(改制前)為解決土地紛爭，前於民國 80 年

「變更三重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時提出將私

地主 42.42%的土地變更為商業區發還地主以昭公信，經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竣後，於果菜市場西側(現臨力行路 1 段 38 巷)

劃設約 2.84 公頃商業區予以分配私地主，以符民國 66 年公所

協調地主抽籤分配之區位與結果。惟三重市公所後續因故未完

成產權重整，致區內土地交叉持分情形維持至今，此亦監察院

於民國 92 年調查「三重果菜市場用地紛爭」要求市府採市地

重劃或都市更新方法妥適解決此問題之緣由。 

除了上述土地權屬複雜之紛爭外，近年來三重地區發展快

速，果菜市場位置已由原都市邊緣成為三重區的中心位置，且

三重果菜市場主要供應大臺北都會區日常民生需求，年交易量

達 19 萬公噸為全台灣第二大果菜市場，在民國 102 年捷運新

莊線完工通車後，考量本更新地區鄰近捷運三重站與菜寮站，

且為三重區市中心少有的大型開發機會，實為本更新地區轉型

發展之契機。 

爰此，本府擬透過本次更新地區之劃定，藉由都市更新手

段達到復甦都市機能、空間重新定位、提昇三重區生活品質之

遠景發展、解決公私有土地權屬紛爭之目標。 

貳、發展現況 

一、更新地區位置與範圍 

本更新地區位於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中正北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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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一段以及力行路一段 38 巷所圍完整街廓，面積為 8.5802

公頃(詳圖 1、圖 2)。 

 

圖 1 更新地區位置示意圖 

 

圖 2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更新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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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計畫情形 

本更新地區範圍自民國 64 年經三重擴大都市計畫由農業

區變更為市場用地後，因公私有交叉持分導致長期土地紛爭不

斷，為解決地主紛爭，遂透過 80 年辦理變更三重都市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將部分土地變更為商業區及批發市場兼零售市

場用地供地主分配，惟其後仍因市地重劃困難無法完成土地分

配，故維持當時使用分區至今，有關都市計畫變更情形彙整如

下表。 

表 1 歷次都市計畫變更情形彙整表 

案名 分區名稱 
核定(准) 
日期及文號 

發布 
日期及文號 

變更內容/理由 

三重鎮都市
計畫案 

農業區 
44.09.23 
台(44)內地
76247 號函 

44.09.23 -- 

三重擴大都
市計畫案 

市場用地 -- 64.12.31 -- 

變更三重都
市計畫 (第
一次通盤檢
討)案 

部分市場
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
及批發兼
零售市場
用地 

80.10.18 
台(80)內營
字第 8078913

號函 

80.11.11 
八十北府工
都字第

340675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市場用地 
(3.66公頃) 

商業區 
(2.84 公頃) 
批發市場兼零
售市場用地 
(0.82 公頃) 

1.配合北區果菜
批發市場作業需
要。 
2.解決地主與果
菜市場紛爭。 

備註： 
批發市場兼零售市場用地(2528坪)樓下按
多目標使用作為停車場。 
本案應請三重公所盡速協調地主完成土地
移轉分配。 

變更三重都
市計畫主要
計畫 (第二
次通盤檢討
【 第 一 階
段】) 

商業區、批
發市場兼
零售市場
用地、市場
用地 

-- 

103.09.26 
北府城都字

第
10317718351

號 

-- 

本更新地區範圍位於本府民國 103 年 9 月公告實施之「變

更三重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範

圍內(詳圖 3)，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商業區(建蔽率為 70%、容

積率為 440%)、市場用地(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40%)及批

發市場用地(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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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更新地區都市計畫示意圖 

目前本更新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現況為商業區

28,673 平方公尺、市場用地 8,690 平方公尺、批發市場用地

48,439 平方公尺。另因本更新地區涉及土地使用機能調整，刻

循法定程序辦理變更主要計畫「變更三重都市計畫(部分市場

用地及批發市場用地為商業區)」及擬定細部計畫相關事宜(詳

圖 4)，本更新地區未來將全區變更為商業區，後續應依內政部

核定後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內容為準。 

 
圖 4 都市計畫變更(草案)示意圖 

更新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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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及建物權屬現況 

(一)土地權屬情形 

本更新地區內因土地權屬為公私有交叉持分，導致長

年來土地紛爭不斷，造成本區都市發展停滯，土地無法發

揮應有效益。更新地區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為 276人(至

104年 8月底止)，就地主組成背景主要分為新北市政府、

全國漁會以及其他私人三大部分，其中新北市政府持有面

積為 30,986.28平方公尺(佔 36.11%)，全國漁會持有面

積為 18,418.82平方公尺(佔 21.47%)，私有土地面積約

為 36,396.91平方公尺(佔 42.42%)。 

表 2 土地權屬持分面積表 

權屬 持分面積(平方公尺) 持分佔全區比例(%) 

公有

土地 

新北市 

政府 
30,986.28 36.11 

私有

土地 

全國漁會 18,418.82 21.47 

其他私人 36,396.91 42.42 

小計 54,815.73 63.89 

總計 85,802.01 100.00 

 

圖 5 更新地區權屬示意圖 

漁會及私人共同持有 

市府及私人共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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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由重陽路、中正北路、以及力行路所包圍，

周邊皆為住宅區及學校。區內目前主要設施包含果菜批發

市場、全國漁會集貨場及漁會辦公室、力行市場、聖賢宮、

停車場、中古車商及宴會館等，詳見圖 6。 

(三)建物使用現況 

現況主要設施包含三重果菜市場(攤商約 570攤)、全

國漁會辦公室及漁市場(攤商約 90攤)、力行市場(攤商約

350攤)、聖賢宮、停車場，另沿重陽路及中正北路側有

少部分中古車商及餐廳使用。全區建物除漁會辦公室為 2

層樓之鋼筋混凝土外，其餘多為 1層樓之鐵皮或鐵棚建物，

詳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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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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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更新地區建物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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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 

(一)更新地區位鄰近主要道路 

1.重陽路：為三重地區對外聯絡之最重要道路，向南接重

新橋及重新路與新莊通聯，向北可上中山高速公路。 

2.中正北路：位於三重區中心偏南側，成東南-西北走向，

向西北可連接中興路直達五股，向東南則可連接忠孝橋

往臺北市。 

(二)更新地區位鄰近次要道路 

1.力行路：位於三重區中心偏北側，成一弧狀道路連通重

陽路及三和路，三和路可再轉接連絡五股區。 

2.忠孝路：位於三重區中心西側，成一弧狀道路連通重陽

路及中山路，由中山路可與新莊區聯絡。 

3.重要橋樑：三重區對外通連共有六座橋樑，其中位於東

側之重陽大橋、臺北大橋、忠孝橋以及中興橋可通往臺

北市，另外位於西側之重新橋及中山橋則可通往新莊

區。 

(三)更新地區位鄰大眾運輸系統 

更新地區周邊公車行駛路線主要為重陽路及中正北

路，有 211、232、261、806、933、F301、F303、橘 25

等公車路線經過，另鄰近捷運中和新蘆線菜寮站，車程約

5分鐘，交通條件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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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更新地區交通系統示意圖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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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 

本更新地區區周圍 500公尺範圍內有一處位於三民公園之

田中圖書館，有四處活動中心，分別是位於六和公園之六和活

動中心，大同公園之民生、重陽、國隆、大圍里民活動中心，

位於聯邦公園之田中活動中心及三民公園之田中、田心、三民

聯合活動中心。在停車場及市場兩項公益設施方面，本計畫區

周圍 500 公尺範圍內有二處立體、地下停車場及一處市場。 

 

圖 9 更新地區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分布圖 

六、居民意願 

過去本區內私地主曾嘗試以市地重劃方式解決土地交叉

持分問題，並於 84 年成立市地重劃籌備會，惟本計畫區內土

地持分過細、產權複雜，土地移轉分配亦無法取得共識，前於

89 年向市府地政局撤銷市地重劃籌備會，改採都市更新方式開

發，目前已有民間開發者持續整合地主意願中。 

5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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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劃定緣由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

環境品質，透過三重果菜市場周邊地區更新重建，提供三重區具

規模且複合多元使用之市場，更藉都市更新解決長年土地權屬複

雜、公私有土地交叉持分之情形，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第 3

款規定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以創造都市再生之新契機。 

肆、再發展原則 

一、改善地區生活環境，提升公共空間環境品質 

本更新地區未來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公共安全品質，並規劃

舒適之人行步道與休憩空間，建構優質之地區生活環境。 

二、解決公私有土地權屬紛爭 

本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均為公私有交叉持分，長年來土地紛

爭不斷，造成本區都市發展停滯，土地無法發揮應有效益。期

藉由都市更新方式，解決長年土地權屬之爭議，塑造本區成為

三重商業發展重心。 

三、活化公有土地，提昇市有財產使用效率 

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公、私有土地均交叉持分，現況土地低

度利用且未能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未來透過都市更新方式，

使土地能得到有效利用，並於整體規劃構想中，提供大量開放

空間、公益設施供民眾使用，以有效提昇公有土地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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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本更新地區將不中斷現有市場營運機能，以「現地重

建、先建後拆」原則更新。 

二、本更新地區開發程序 

因考量本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現況、果菜市場、漁市場及

力行市場均採先建後拆等因素，有關後續都市更新執行流程之

配合如下所述(詳圖 10)： 

(一)以本更新地區內西南側現況設施物較少之區塊先行進行

地上物拆遷及整地作業，興建臨時市場安置力行市場、

漁市場及漁會辦公室。 

(二)於力行市場、漁市場及漁會辦公室遷移至臨時市場後，

分別拆除其舊址建物及力行路側現有鐵皮建物後，興建

果菜市場、力行市場、漁市場及漁會辦公室。 

(三)果菜市場、力行市場、漁市場及漁會辦公室搬遷至新址

後，拆除果菜市場舊址及臨時市場。 

(四)於剩餘拆除且整地後空地興建地主應分回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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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拆遷開發順序示意圖 

三、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考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

應依範圍圖所示，並以都市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

為準。 

四、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相關規定辦

理。 

 



 
 

 

 



 
 




